
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

法释〔2020〕18号附件4

（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案件受理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bookmark: _Hlk79596206][bookmark: _Hlk79596252][笔记：企业改制案件，法院受理范围有哪些？——……]
第二条    当事人起诉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Comment by OS: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bookmark: _Hlk79596273][笔记：法院受理条件是什么？——……]
第三条    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bookmark: _Hlk79596292][笔记：哪些企业改制案件，法院不受理？——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纠纷]

二、企业公司制改造

第四条    国有企业依公司法整体改造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第五条    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
第六条    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bookmark: _Hlk79596325][笔记：企业以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所转移的债务，由谁承担？——两种情况：
1、得到债权人认可的，由新公司承担；
2、未通知债权人，或虽通知但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原企业无力偿还的，新公司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条    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Hlk79596345][笔记：以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债务留在原企业，怎么办？——以新公司和原企业为共同被告——新企业在接受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

第八条    由企业职工买断企业产权，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第九条    企业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bookmark: _Hlk79596385][笔记：企业向职工转让部分产权，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组建股份合作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企业承担]
第十条    企业通过其职工投资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
第十一条    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债务起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
[bookmark: _Hlk79593125][bookmark: _Hlk79596405][笔记：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通知了债权人，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隐瞒或遗漏的债务起诉的，如何处理？——（1）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企业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追偿；（2）如债权人未在公告期申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责任，告知另诉原企业资产管理人]

四、企业分立

第十二条    债权人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虽然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Hlk79596436][笔记：企业分立，原企业的债务，如何求偿？——两种情况：（1）分立企业之间有约定+经债权人认可=按约定处理；（2）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或虽约定但未经债权人认可=分立后企业连带]
第十三条    分立的企业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各分立的企业间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企业分立时的资产比例分担。
[bookmark: _Hlk79596457][笔记：分立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后，怎么办？——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资产比例分担]

五、企业债权转股权

第十四条    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
[bookmark: _Hlk79596472][笔记：债转股，是否有效？——（1）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有效；（2）政策性的债转股=按有关规定处理]
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bookmark: _Hlk79596504][笔记：债务人采取隐瞒等手段骗取债权人签订债转股协议的，怎么办？——债权人可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要求债务人偿债]
第十六条    部分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bookmark: _Hlk79596519][笔记：部分债权人债转股，其他债权人怎么办？——不影响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

六、国有小型企业出售

第十七条    以协议转让形式出售企业，企业出售合同未经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批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合同不生效。
[bookmark: _Hlk79596545][笔记：国有小型企业协议出售，是否有效？——未经有审批权的政府或部门审批，协议不生效]
第十八条    企业出售中，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行为无效。
[bookmark: _Hlk79596605][笔记：企业出售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是否有效？——无效]
第十九条    企业出售中，出卖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买受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企业出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或者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企业出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一方当事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均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企业出售时，出卖人对所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损益状况等重大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影响企业出售价格，买受人就此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bookmark: _Hlk79596628][笔记：企业出售中，出卖人对重大事项未如实告知，影响出售价格的，怎么办？——买受人可起诉补偿——NOT撤销出售合同]
第二十三条    企业出售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企业售出后买受人经营企业期间发生的经营盈亏，由买受人享有或者承担。
[bookmark: _Hlk79596650][笔记：出售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期间的经营盈亏，由谁承担？——买受人——NOT出卖人]
第二十四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纳入本企业或者将所购企业变更为所属分支机构的，所购企业的债务，由买受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bookmark: _Hlk79596666][笔记：企业出售后，原债务由谁承担？——
1、买受人将所购企业的资产纳入本企业或变为所属分支机构的——由买受人承担——除外：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
2、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作价入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所购企业法人注销——买受以其所有财产包括在新组建公司的股东，承担
3、买受人将所购企业重新注册为新的企业法人，所购企业法人被注销的——由新注册地企业法人承担除外：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
第二十五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作价入股与他人重新组建新公司，所购企业法人予以注销的，对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务，买受人应当以其所有财产，包括在新组建公司中的股权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重新注册为新的企业法人，所购企业法人被注销的，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务，应当由新注册的企业法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企业售出后，应当办理而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该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资产转让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bookmark: _Hlk79596687][笔记：企业售出后，应办理而未办理注销，债权人起诉该企业的，怎么办？——根据企业资产转让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
第二十八条    出售企业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卖人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售出后，债权人就出卖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原企业债务起诉买受人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买受人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出卖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买受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出卖人。
[bookmark: _Hlk79596705][笔记：出售企业时，通知了债权人，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隐瞒或遗漏的债务起诉的，如何处理？——（1）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企业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追偿；（2）如债权人未在公告期申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责任，告知另诉出卖人]
第二十九条    出售企业的行为具有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Comment by OS: 第五百三十八条  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Comment by OS: 第五百三十九条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bookmark: _Hlk79596724][笔记：出售企业，哪些情况下可以撤销？——参照民法典五百三十八条（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恶意延长到债权，影响债权人债权）、五百三十九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等方式，影响债权人债权+受让人知或应知的的规定+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七、企业兼并

第三十条    企业兼并协议自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兼并协议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企业兼并协议不生效。但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补办报批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兼并协议有效。
[bookmark: _Hlk79596755][笔记：企业兼并，何时生效？——（1）一般，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2）需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自批准之日（未经批准，不生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补办的，有效）]
第三十一条    企业吸收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应当由兼并方承担。
[bookmark: _Hlk79596770][笔记：企业合并，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1）吸收合并，由兼并方承担；（2）新设合并，由新设企业承担；]
第三十二条    企业新设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由新设合并后的企业法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企业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后，被兼并企业应当办理而未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被兼并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兼并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bookmark: _Hlk79596791][笔记：企业合并后，应注销而未注销企业的，债权人起诉被兼并企业的，怎么办？——法院告知追加责任主体]
第三十四条    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
[bookmark: _Hlk79596829][笔记：以收购方式，对企业实现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仍有被控股企业承担——除外：因控股企业投资资金、逃避债务，导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的，由控股企业承担]
八、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〇〇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在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制定的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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